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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本文件为DB5103/T 31《知识产权保护 市场监管系统工作规范》的第4部分。DB5103/T 31已经发布

了以下部分： 

——第 1部分：总则； 

——第 2部分：专利； 

——第 3部分：商标及特殊标志； 

——第 4部分：地理标志； 

——第 5部分：商业秘密。 

本文件由自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自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四川智拓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罗坚、甘其英、杨家明、蒋铭、王强、陈飞、何俊才、余京川、聂斌、金岚。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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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保护 市场监管系统工作规范 

第4部分：地理标志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市场监管系统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地理标志的术语和定义、权力事项、保护措施、具体

事项要求、档案管理。 

本文件适用于指导自贡市市场监管系统对知识产权地理标志保护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21374  知识产权文献与信息  基本词汇 

DB5103/T 31.1-2022  知识产权保护 市场监管系统工作规范 第1部分：总则 

3 术语和定义 

GB/T 21374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权力事项 

地理标志行政保护工作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对地理标志产品保护与监管； 

——对地理标志商标保护与监管。 

注：地理标志行政保护权力事项内容导图见附录A。 

5 保护措施 

地理标志行政保护措施主要为行政指导与监管和行政执法，具体按DB5103/T 31.1-2022第7章规定

执行。 

6 具体事项要求 

6.1 地理标志产品保护与监管 

6.1.1 地理标志产品及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的监管 

6.1.1.1 市、区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应对管辖区域内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产地范围，产品名称，原材料，

生产技术工艺，质量特色，质量等级、数量、包装、标识，产品专用标志的印刷、发放、数量、使用情

况，产品生产环境、生产设备，产品的标准符合性等方面进行日常监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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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2 市、区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应对获准使用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资格的生产者，未按相应标准

和管理规范组织生产的，或者在 2年内未在受保护的产品上使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的，报请国家知识产

权局注销其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使用注册登记，停止其使用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并对外公示。 

6.1.1.3 市、区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应维护市场秩序，适时开展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及地理标志专用标志

使用等专项检查活动，保证地理标志产品的质量和特色和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的规范使用。 

6.1.1.4 市、区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对网络交易平台进行适时监测，发现违反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及地理

标志专用标志使用不规范行为应合同相关职能部门及时开展调查取证工作。 

6.1.2 违法行为认定 

根据《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工作细则》《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管理办法

（试行）》进行认定。 

6.1.3 违法行为查处 

按DB5103/T 31.1-2022附录C中C.4.1知识产权侵权行政处罚的一般处罚程序、《反不正当竞争法》

《产品质量法》《标准化法》的规定进行查处。 

6.2 地理标志商标保护与监管 

6.2.1 地理标志商标及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的监管 

6.2.1.1 市、区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应维护市场秩序，适时开展地理标志商标及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

等专项检查活动，保证地理标志商标及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的规范使用。 

6.2.1.2 市、区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应网络交易平台进行适时监测，发现违反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不

规范行为应合同相关职能部门及时开展违规行为调查取证和查处工作。 

6.2.2 违法行为认定 

根据《商标法》《集体商标、证明商标注册和管理办法》《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管理办法（试行）》

进行认定。 

6.2.3 违法行为查处 

按DB5103/T 31.1-2022附录C中C.4.1知识产权侵权行政处罚的一般处罚程序、《商标法》《集体商

标、证明商标注册和管理办法》的规定进行查处。 

7 档案管理 

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应对地理标志保护工作中形成的工作资料及时收集、整理，并归档保存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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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附 录 A 

（规范性） 

地理标志行政保护权力事项内容导图 

地理标志行政保护权力事项内容导图见图A.1。 

                                                          

                                                                          

                                                                          

地理标志产品及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的监管                                                            地理标志商标及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的监管 

                                                                                

    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违法行为认定                                                                  地理标志商标保护违法行为认定 

                                                                    

      对违反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违法行为查处                                                   对违反地理标志商标保护违法行为查处 

                           

                                                          

                                                                              

图A.1 地理标志行政保护权力事项内容导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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